
附件4     

献血注意事项及惠民政策

一、献血注意事项
（一）献血前注意休息，保证充足睡眠。饮食应清淡，不要吃油腻类食物，不要饮酒；
（二）献血时请携带身份证、不要空腹、穿宽松袖口衣服；

（三）献血后穿刺点上的创可贴至少保留4个小时，针眼处三天之内不要沾水；

（四）献血后24小时内不做剧烈运动、防止高空作业和不要过度疲劳。

二、献血惠民政策

（一）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>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，献血者及其配偶、直系亲属医疗临床用血时，自献血之日起三个月后按照下列规定供血：一是献血者本人五年内医疗临床用血时，无限量免费用血。五年后医疗临床用血时，按照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。二是献血者的配偶、直系亲属五年内医疗临床用血时，按照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。三是献血累计1000毫升以上者，根据临床需要，本人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；其配偶、直系亲属终身按照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（血费减免已实现了“一次都不跑”的线上报销，用血报销咨询热线：工作日请拨打18648508878）。

（二）通辽地区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，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父母、子女和配偶优先用血。

（三）获得国家和自治区表彰的无偿献血者可以享受“三免政策”，可以凭相关证件在自治区内免费游览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、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、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察费（挂号费）。

以上惠民政策通辽市中心血站咨询热线：0475—823985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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